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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高新管办字〔2022〕33 号

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南昌高新区临时用地管理实施办法

（2022 版）》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，各镇、各管理处，区属各单位，驻区各机构：

《南昌高新区临时用地管理实施办法（2022 版）》经研究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照此执行。

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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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高新区临时用地管理实施办法
（2022 版）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土地管理工作，严格临时用地的审批与管

理，保护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及省市

有关文件精神，现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总则

本办法对我区临时用地进行规范管理，分为国有土地临时租

赁和集体土地临时租赁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本办法在南昌高新区管辖范围内适用，包括昌东镇、

麻丘镇、艾溪湖管理处及鲤鱼洲管理处。

（二）原则上不允许租赁土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由于项目

施工、地质勘查等短期内临时在我区租赁土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

的，需同时将所产生的税收放在我区。

三、国有土地临时租赁

（一）临时租赁国有土地进行建设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建设项目施工、地质勘查等短期内（2年期）临时使用土地；

2.不修建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；

3.土地被使用后可以恢复原状并且应当恢复原状。

（二）临时租赁国有土地进行建设的，由用地企业向高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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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提出申请，由企业网格化服务中心代管委会收文处理，管

委会审批同意后由企业网格化服务中心予以回复。经回复后，临

时用地企业按要求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提供材料，与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签订临时用地租用协议（合同），

再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结合管委会意见按程序报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。

（三）临时用地租用协议（合同）应约定临时用地的位置、

面积、地类、用途、使用期限、使用费用、违约责任等内容，由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建立台账。在协议中须明确临时用

地不得转租、分租，租赁期满由临时用地企业无条件自行拆除临

时建筑，恢复土地原状。

（四）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不得超过 2 年。期限届满确需继续

使用的，用地单位应当在期满前 15 天内提出延期申请，办理延

期手续。临时用地最多延期 1 次，延期时间不超过 2 年。

（五）租地费用参照《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

市本级储备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洪府厅字〔2018〕

281 号）要求，按每亩每月人民币 2000 元标准收费。如市政府

文件就收费标准进行调整，则相应进行调整。

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作为临时用地使用主体租用国有土地

的项目（含区属平台公司开发代建项目、重大重点民生项目等），

以及按照有关规定、文件支持减免租赁费用的项目，临时用地企

业可以申请减除或免除租赁费用并报管委会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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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国有土地上的临时用地租地费用由区城乡建设局负责

监督缴纳。临时用地企业按照临时用地协议（合同）约定，向区

城乡建设局申请缴纳租地费用，由区城乡建设局协调区财政局出

具缴款码，用地企业凭缴款码将使用费用足额支付并下载票据。

延期使用的，须约定延期租地费用并足额支付。

四、集体土地临时租赁

（一）租赁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，必须经过该集体经

济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并取得 2/3 以上成员同意，与集体经济组织

签订租用协议（合同），并报所在地镇（处）进行审批，由镇（处）

登记建册。涉及到在租赁土地上进行临时建设的，临时用地企业

须向高新区管委会提出申请（附租用协议以及书面承诺函，承诺

不转租、不分租，租赁期满无条件自行拆除临时建筑，恢复土地

原状），由企业网格化服务中心代管委会收文处理，经管委会审

批同意后由企业网格化服务中心予以回复。经回复后，临时用地

企业按要求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提供材料，由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结合管委会意见按程序报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审批。

（二）在租赁集体土地上进行建设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建设项目施工、地质勘查等短期内（2年期）临时使用土地；

2.不修建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；

3.土地被使用后可以恢复原状并且应当恢复原状。

（三）办理临时用地手续时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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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对其位置、面积、地类、用途、使用期限、违约责任等内容建

立台账。

（四）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不得超过 2 年。期限届满确需继续

使用的，用地单位应当在期满前 15 天内提出延期申请，办理延

期手续。临时用地最多延期 1 次，延期时间不超过 2 年。

（五）涉及到土地复垦的，临时用地企业须编制土地复垦方

案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预审后按程序报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审批。批准后，临时用地企业根据复垦方案要求足额缴

纳土地复垦保证金，并与银行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签

订三方监管协议。

五、监管职责

（一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对区内的临时用地使用

情况登记建册，依法巡查监督，并负责督促临时用地使用人落实

临时用地恢复责任，履行复垦义务；区城乡建设局对临时用地申

请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；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对租赁土地临时

建设进行现场执法监管；各镇（处）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，对辖

区内集体土地租赁进行监督管理、登记建册，对各村、各集体经

济组织土地租赁进行合规性审查，严格规范租赁程序。

各部门应在主管业务职责范围内为土地管理工作提供支持，

齐抓共管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整体效能。

（二）加强土地租赁监管，严禁租赁未经审批的农用地用于

非农业建设，对于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，要切实保障临时用地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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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管理、有序使用、及时恢复。

（三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大队加强协调联动，依据各自工作职责，履行好临时用地执法监

督工作，不允许临时用地未经批准使用、超出范围使用、超出期

限使用、违背用途使用。对违法使用临时用地行为及时查处、制

止，对违法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，从源头上切实杜绝违法用地现象的发生和蔓延。

六、问责制度

（一）依据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各镇（处）

应切实承担起对村民组织决议合法性、合理性的监督、审查职能。

（二）将土地管理工作列为镇（处）的行政考核项、年度考

评项，由管委会对未依法履行监督职能、管理不力、形成违法用

地事实的镇（处）进行问责，并与单位工作考核挂钩。

（三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。

南昌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3月 16 日印发


	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
	关于印发《南昌高新区临时用地管理实施办法（2022版）》的通知
	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16日          南昌高新区临时
	一、总则
	二、适用范围
	（一）本办法在南昌高新区管辖范围内适用，包括昌东镇、麻丘镇、艾溪湖管理处及鲤鱼洲管理处。
	三、国有土地临时租赁
	1.建设项目施工、地质勘查等短期内（2年期）临时使用土地；
	2.不修建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；
	3.土地被使用后可以恢复原状并且应当恢复原状。

	四、集体土地临时租赁
	1.建设项目施工、地质勘查等短期内（2年期）临时使用土地；
	2.不修建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；
	3.土地被使用后可以恢复原状并且应当恢复原状。

	五、监管职责
	六、问责制度

